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注册补充规定
为规范我系各类研究生学期注册管理，维护正常的研究生培养秩序，根据《中山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第八条、第十条，及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结合我系实际情况，对我系研究生学期注册作出如下补充规定：
一、注册对象
凡我系在读研究生都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内，本人持研究生件（代报到无效）或相关证明材料到系办理注册手续。
二、注册手续
1、每学期开学时，在读学生须按时办理注册手续，确认学籍。延长学年的学生在延长修业期内，每学期也须按时到校办理注册手续。学生证遗失者可先电子注册，缓期补办加盖注册章手续。未经注册的学生，学校可视情况严重程度做出相应处理，情节严重者将直接取消其学籍。
2、新生自办理入学手续之日起的三个月为入学资格复查期。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，并取得学籍。
3、学生注册采取先电子注册后加盖注册章的办法。学生须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办理注册手续。
4、学生应在学期注册前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及相关费用，否则学校不予注册。
三、暂缓注册（请假）手续
1、因故不能按时到校注册（或报到）者，须及时向系学工办提交暂缓注册（请假）书面申请，并提供必要的书面证明材料（如获得导师批准在外进行田野考察）。
2、因事假推迟注册（或报到）期以两周为限。事假3天内由导师审批，3天以上至7天内由院系审核，7天以上的填写《中山大学研究生请假登记表》，报研究生院培养处审核。经批准后，申请者方可推迟注册。
3、根据《中山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，未提出申请、申请未获批准或获准后逾期未注册者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视为自动退学。
4、开学两周内受理销假及注册补办手续，逾期将不予办理。
四、受理部门
1、请假手续在系一楼学工办办理。
2、注册手续在系二楼办公室办理。
3、销假及注册补办手续在二楼办公室办理（开学两周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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